
科技部研究計畫作業程序 

一、單年期（時間為期 1 年）： 

   

 

 

  

 

二、多年期（時間為期 2年【含】以上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案 通過案 簽約請第一期

款案 

進用助理人員 

 

經費支用 

5 月線上傳送第

一、二年期中報告 

 

及變更案 

 

 

計畫申請延期 

及變更案 

 

成果報告結案 

會計經費結報 

報 

申請案 通過案 簽約請款案 進用助理人員 經費支用 第二期請款 

第二期請款 

 

經費執行達 70%(含)

以上，列印經費收支

明細表核章 

送至研管組請領次

年度第一期款 
經費支用 第二期請款 

 

計畫申請延期 

及變更案 

 

成果報告結案 

會計經費結報  



計           畫          流          程 簽     辦     單     位     流    程 主持人作業程序及須檢附文件 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

申                 請                案 主持人→研管組→人事室→校長室→科技部 1.請由科技部線上提出申請 

2.請依科技部規定上傳應備文件 

在截止日前完成線上送出至學校，由學校依規定造

冊申請 

通 過 案 簽 約 請 款 及 各 期 經 費 請 領 通過案簽約及請領第一期款： 

主持人→研管組→出納組→主計室→校長室→科

技部經費請款 

第二期款： 

依科技部規定辦理(一般為執行滿 6個月後請款) 

1.線上簽署執行同意書 

2.繳交「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自我 

  檢核表」 

1.研管組以 Email通知計畫主持人 

2.主持人必須配合科技部線上作業方式，線上簽署  

  同意書（第一期款），研管組製作線上簽署電子 

  合約書，完成後經校長用印，函送該部簽約請款。 

申                覆                案 主持人→研管組→人事室→校長室→科技部 1.請由科技部線上提出申請 

2.請依科技部規定上傳應備文件 

1.申覆者必須向申請學門，自行索取審查意見 

2.依科技部來函規定期限辦理 

進     用/更     換      

助      理     人      員(含臨時工) 

主持人及助理人員→研發處(兼任助理及臨時工) 

主持人→系所主管→事務組→人事室→主計室 

→校長(專任助理) 

依本校聘用程序辦理 ＊ 核定後專任助理親洽事務組辦理保險及勞退

新制。 

＊ 人事室辦理專任助理、博士後研究聘任作業，

研發處負責兼任助理(含臨時工)聘任核。 

＊ 兼任助理人員每月所領酬金，不得超過本校規

定所載各職級之最高標準。 

＊ 有關主持人所聘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，由主

持人依其每月工作份量，在本校規定內自行調

整，全權處理。 

＊ 已擔任專任助理者不得兼職其他科技部計畫。 

＊ 應屆畢業生者，如擔任兼任助理，以聘任至畢

業證書上所載月份為止。 

＊ 休學生自休學日起，不得擔任兼任助理。 

計畫經費流用及變更案(執行機構審核) 1.主持人→科技部網站→點選變更→執行機構審

核之計畫經費變更→變更說明或經費流用說明→

存檔→送出→列印紙本→研管組→主計室→校長 

 

 

 

依科技部規定辦理 1.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入流出比例在 50%(含)以內者 

2.業務費及設備費間之流用。 

3.增列或變更計畫書未申請之耗材、設備者。 

4.新增研究設備費項目，總額在新台幣 50,000元

(含)以內者。 

5.國外差旅費出國地點、會議名稱、出國人員、人



2.主持人→科技部網站→點選變更→國外差旅費

出國種類變更(會議變更為移地研究者)→變更說

明或經費流用說明→存檔→送出→列印紙本→研

管組→主計室→校長 

數、次數、天數、日期..等變更 

以上皆請以”1”之流程申請 

 

6.國外差旅費項下原核定出席會議，因研究需要變

更為移地研究或增列移地研究細項者，請依”2”之

流程申請；反之亦同 

 

計畫經費流用及變更案(科技部審核) 1.主持人→科技部網站→點選變更→科技部審核

之計畫經費變更→變更說明或經費流用、追加說明

→存檔→送出→研管組→科技部 

 

 

2.主持人→科技部網站→點選變更→科技部審核

之計畫執行期限變更→期限變更說明→存檔→送

出→研管組→科技部 

 

3.主持人→科技部網站→點選變更→科技部審核

之變更執行單位、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→期限變更

說明→存檔→送出→研管組→科技部 

依科技部規定辦理 1.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入流出比例在 50%以上者 

2.新增科技部原未核給之經費項目(如國外差旅費

或研究設備費逾新台幣 50,000元以上者) 

3.各項經費追加 

以上皆請以”1”之流程申請 

4.計畫延期建請於執行結束前 2週提出。 

5.計畫期限延長以 1次為原則，除特殊情形，最多

延長 1年。 

以上皆請以”2”之流程申請 

 

6.變更執行機構、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(請依”3”

之流程作業) 

結案 成 果  報  告  結 案 主持人→科技部線上傳送成果報告、出席國際會議

報告、移地研究報告 

依科技部規定辦理 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。 

配合該部各學術處門要求辦理。 

 經 費 結 報 主持人→系所中心→院→主計室→科技部 

(主計室彙整結報時間 8/20，10/20；其餘自行結報) 

經費核定清單、收支報告表一式二份 執行期滿三個月內辦理。95年 11月 15日校長裁示 

經費收支報告表，請於每年 8月 20日或 10月 20

日前，計畫主持人必須在規定期限內送該室彙整函

送科技部，逾期則由計畫主持人自行函送。 

 


